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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開戶總約定書修訂條文對照表

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

第壹章、共同約定事項 

六、本存款之幣別及金額以存戶實
際存入之幣別及金額為準，並
以銀行帳載為憑。銀行應定期
寄發對帳單予存戶，俾供確認
存款餘額；112年1月1日前已與
銀行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、、、 

第壹章、共同約定事項 

六、本存款之幣別及金額以存戶實
際存入之幣別及金額為準，並
以銀行帳載為憑。除係存摺存
款或存單存款外，銀行應定期
寄發對帳單予存戶，俾供確認
存款餘額。、、、 

第壹章、共同約定事項 

二十八(三)4.  

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，個
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，得向銀行
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存戶個資。惟
依該項但書規定，銀行因執行業務
所必須，或經存戶或其負責人/代表
人書面同意，並註明其爭議者，不
在此限。 

第壹章、共同約定事項 

二十八(三)4. 

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，個
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，得向銀行
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存戶個資。惟
依該項但書規定，銀行因執行業務
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存戶或其
負責人/代表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
限。 

第壹章、共同約定事項 

二十八(六) 

存戶同意銀行得於防制詐騙、防制洗
錢…等特定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「被約定轉入帳號」及其「被
設定為約定轉入帳號之次數」等個人
資料以及其於銀行開立之「金融機構
帳號」及該帳號被約定為轉入帳號之
次數等個人資料，並同意於設定約定
轉入帳號作業之範圍內，提供上開個
人資料予就該帳號提出約定轉入帳
號申請之金融機構；存戶並同意財金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金融機構
間之金融資訊交換目的範圍內，得蒐
集、處理或利用上開個人資料。 

無 

第叁章、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
（不包括可轉讓定存單） 

五、(二) 向銀行辦理質借者，質借人
限於存戶本人，惟存戶為未
成年人者，未滿七歲之未成
年人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

理之；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
之未成年人，應徵得法定代
理人同意。、、、 

第叁章、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
（不包括可轉讓定存單） 

五、(二) 向銀行辦理質借者，質借人
限於存戶本人，惟存戶為未
成年人者，應由其法定代理
人代理之。、、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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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、外匯存款約定事項 

三、(七)存戶得向銀行原開戶之單位
辦理質借，質借人限於存戶
本人，惟存戶為未成年人
者，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，
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；
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
成年人，應徵得法定代理人
同意。、、、 

第伍章、外匯存款約定事項 

三、(七)存戶得向銀行原開戶之單位
辦理質借，質借人限於存戶
本人，惟存戶為未成年人
者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
之。、、、 

第陸章、自然人戶綜合對帳單約定事
項 

一、有關銀行依本契約第壹章第六
條提供之對帳單，係指包含存戶
於銀行所有存款、貸款、投資理
財及保險往來帳戶資訊之綜合
對帳單，惟若存戶已於112年1月

1日前申請存款業務免寄對帳
單，則綜合對帳單不會顯示存款
對帳資訊。 

第陸章、自然人戶綜合對帳單約定事
項 

一、有關銀行依本契約第壹章第六
條提供之對帳單，係指包含存戶
於銀行所有存款、貸款、投資理
財及保險往來帳戶資訊之綜合
對帳單。 

第陸章、自然人戶綜合對帳單約定事
項 

三、若於 112年 5月 1日後申請開立

未提升權限之數位存款帳戶，綜
合對帳單一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
送，無法申請改以實體方式寄送。 

四、存戶得隨時向銀行申請變更綜合
對帳單寄送方式、通訊地址及電
子郵件地址，存戶若於該月倒數
第二個營業日前變更，即於次月
起生效；若於該月倒數第二個營
業日後變更，將於次次月起始能
生效。 

第陸章、自然人戶綜合對帳單約定事
項 

三、存戶得隨時向銀行申請變更綜合
對帳單寄送方式、通訊地址及電
子郵件地址，一經變更，即自變
更成功後之次期起生效。 


